涞政办〔2022〕107号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涞源县2022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涞源县2022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30日
涞源县2022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

为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按照国家、省、市、县文件精神，制定涞源县2022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战略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县相关会议精神。以“十四五”乡村振兴规划为引领，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以提高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成效为导向，以具体建设项目为抓手，集中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进一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

（二）编制必要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河北省财政厅等11部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以及市、县各级文件要求，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形成资金合力，重点用于产业发展振兴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破解资金需求难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分必要。
（三）目标任务
继续坚持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将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作为今年的主要抓手，将衔接资金优先投入产业发展，发展壮大我县优势特色产业（含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提高产业项目占比，加大产业发展投入力度，增强脱贫村、贫脱人口的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四）达到综合效果
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投入新格局，根据实际需求，将纳入整合范围的各类涉农资金“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项目发展为平台，集中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确保财政涉农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整合范围及规模
结合全县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实际，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44537万元，实际整合涉农资44537万元，整合率100%，具体情况为：
（一）中央资金
2022年整合使用中央资金1221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937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557万元，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935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79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资金711万元。

（二）省级资金
2022年整合使用省级资金23775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2707万元，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328万元，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740万元。

市级资金

2022年整合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744万元。
（四）县级资金
2022年整合使用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799万元。
三、建设任务
坚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安排，依据“十四五”乡村振兴规划和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对照考核指标要求，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经县政府常务会审定，2022年计划实施项目290个，资金规模44537万元。

（一）产业扶贫项目
1.安排11万头楼房养猪项目及配套导洪沟、环控设施、养殖附属（粪沟盖板、猪舍栏杆、料塔、污水处理、双膜气柜、USAB罐基础）、入场道路，涞源县2018年宝迪养猪放养小区设备安装，黑山宝迪养猪场护坡设施项目、扶贫产业猪场料仓、合婚台养殖场料仓项目，2020年涞源县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有机肥厂项目，涞源县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有机肥厂防洪及水土保持工程项目，涞源县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有机肥厂线路安装工程项目，涞源县直隶黑猪养殖基地建设项涞源县2018年第二批玖兴放养基地、宝迪放养小区项目养猪场设备安装项目、等共13个，资金11242.905224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3250户，21958人。

2.安排养鸡场建设项目、养鸡场配套、养鸡场防洪工程、养鸡场污水处理项目、养鸡场配水、配电项目、养鸡场设备安装工程、12栋鸡场4栋猪场配套设施建设、养鸡场发酵粪污处理设施项目、养鸡场病死鸡无害化处理、金家井乡示范区玖兴养鸡分散养殖基地项目、涞源县玖兴集中养殖基地一期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37个，资金12738.129074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20018户，44289人。

3.安排食用菌（黑木耳）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及黑木耳产业扶贫二期项目2个，资金1608.2095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2603户，6403人。
4.安排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1个，主要建设7栋标准化鸡舍及配套设施，资金700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243户，3029人。

5.安排王安镇农产品销售市场改造项目1个，资金91.3696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224户，2255人。
6.安排涞源桃木疙瘩屠宰加工项目1个，资金600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600户，1200人。
7.安排涞源县白石山草莓基地项目1个，资金600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带动脱贫户183户，524人。

8.安排北牛栏村扶贫交流基地养殖设施改造提升项目1个，资金5.8243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25户，50人。

9.安排县城产业园配套附属设施项目一个，资金150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258户，3896人。
（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安排脱贫村、非贫困村饮水安全、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及机井通电工程、斜山村饮水安全项目25个，资金2099.1018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脱贫户14265户，30145人。

2.安排村路、街道治理及隧道、产业道路硬化、生命安全防护、桥梁项目184个，资金5950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脱贫户19258户，46527人。

3.安排公厕建设项目1个，资金480万元。15个乡镇80个行政村每村建设1座公厕，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4023户，13150人。

4.安排黑木耳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金家井乡扶贫示范园区生产运营电力配套工程、金家井食用菌（黑木耳）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3个，资金614.21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9356户，20929人。

5.泉坊镇曲村、涞源镇东夹山等6个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项目6个，资金500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579户，4983人。

6.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个，资金935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27户，223人。

7.安排上庄乡下老芳村护村坝、寨沟门新村防洪工程、涞源县乌龙沟乡小庄新村污水管道及道路硬化项目3个，资金144.503796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预计受益脱贫户61户，159人。

8.安排金家井乡衔接示范区项目1个，安排资金1591.436606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746户，3941人。

9.安排金家井乡衔接示范区微小型项目1个，安排资金324.28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预计受益脱贫户1746户，3941人。

（三）乡村劳务岗和脱贫人口外出务工

乡村劳务岗和脱贫人口外出务工项目2个，资金627.7万元。在全县17个乡镇安置1140名乡村劳务岗，开展环卫保洁、防疫消杀、排查巡查、卡点值守、测温员等疫情防控工作，协助开展劳动力普查、脱贫信息统计等辅助性工作，每人每月发放补贴400元。为在县外务工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发放一次性交通和生活补助。县外省内每人1300元/年，省外每人1500元/年。预计县外省内100人，省外450人。

（四）金融扶贫项目
安排金融贴息项目1个，用于脱贫户小额信贷贴息，资金75万元。2022年预计贴息270户，贴息标准执行银行基础利率。

（五）雨露计划项目
安排雨露计划项目1个，资金340万元。分别补助2021年秋季960名，2022年春季997名建档立卡学生，补助标准1500元/学期。
（六）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

安排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项目1个，资金2780万元。

项目管理费

安排项目管理费1个，资金299万元。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安排南屯镇马圈搬迁片区污水处理项目1个，资金40.3301万元。预计受益脱贫户253户，口661人。
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根据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的实际，按照村申报、乡审核、县直部门审定、县乡村振兴局汇总（公告）的三公示一公告程序完成项目入库。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根据部门申报情况，增补完善乡村振兴项目库，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各相关部门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审定的乡村振兴项目库，科学制定本部门项目实施方案，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进行项目申报。
（二）项目论证。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的论证由责任单位组织评估论证。

（三）项目审批。由县政府对申报项目研究审定后，以政府名义正式行文批准实施。

（四）项目公告。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经审批后，在县政府网站予以公告，各业务主管部门及有关乡镇村也要进行公告，接受群众监督。

（五）项目实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责任部门）根据资金整合使用方案，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各责任单位要按照招投标和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
（六）项目验收。由相关责任部门牵头组织项目验收，按照程序和规定及时向财政局申报资金报账及拨付手续，财政局负责办理相关资金拨付手续。
（七）项目变更。对确因特殊因素不能落实的项目和资金，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单位）提出调整变更项目计划申请，依程序报县资金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整变更，经县政府批准后报省、市备案。

（八）资金拨付。整合资金拨付按照《河北省财政扶贫资金支付监控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县长为组长，主管副县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涉农资金整合的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局长李继军同志兼任。

（二）严格程序，规范运行。在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工作中，严格按照项目申报、审批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对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的单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或完工后，项目单位完善相关项目资料，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信息公开，加强监管。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分别在项目申报、项目批复、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环节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等平台将项目相关情况及时公开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县审计、乡村振兴和农业、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项目实施、资金管理进行审计、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汇报，并责成项目实施单位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完善绩效考评。进一步完善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绩效考评制度。县财政局牵头负责对整合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组织相关部门做好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县财政局可采取委托第三方评价方式开展重点评价，独立出具绩效评价报告，经财政局各相关绩效评价责任股室验收后提交。

附件1：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2：涞源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清单

附件3：涞源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清单（贫困村）

附件4：涞源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清单（非贫困村）

附件1：

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燕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尹刚亮  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

        尹  硕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县气象局、县医疗保障局、县银监办、县人行、县农行、县工行、县农发行、县农信社、县邮储银行、县中行、保定银行涞源支行、人保财险涞源分公司、县城投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局长李继军同志兼任。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30日印发      


